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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整合〔2022〕20 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收回勐海县 2022 年
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的通知

勐海县农田建设与农业机械化推广站、勐遮镇人民政府：

我局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下发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安排勐

海县 2022 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的通知》（海财整合〔2022〕4

号）和 2022年 4月 1日下发《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安排勐海县 2022

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的通知》（海财整合〔2022〕9 号）文件，

共拨付勐海县 2022 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 685 万元。现根据《勐

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收回调整安排使用 2022 年财政涉农整

合资金的通知》（海政办拨〔2022〕268 号）及《勐海县乡村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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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局勐海县财政局关于收回调整使用 2022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

的请示》文件，现需把勐海县 2022 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

3,569,637.1 元予以收回（明细详见附件），预算支出功能科目为：

“2130505，农林水支出—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—生产发展”。

请你单位收到通知文件后，及时做好相关账务处理工作。

附件：收回勐海县 2022 年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明细表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2 年 11月 28 日

抄送：勐海县乡村振兴局，预算股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1月 28日印发


